
 

员工廉洁从业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树立企业与员工队伍的良好形象，促进集团全体员工诚信从业、

廉洁自律，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集团及各下属公司全体员工。 

第三条  全体员工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规章制度，依法经营、廉洁

从业、诚实守信，全心全意地为公司工作，切实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和个人的良

好声誉。 

第二章 廉洁从业行为规范 

第四条  全体员工应当廉洁自律，在从业过程中严禁如下行为： 

（一）在投资拿地、规划设计、营销管理、成本管理、工程管理、财务管理、

人事行政管理、商业运营管理、酒店运营管理、物业客服管理等工作中，在与外

部的供应商/合作单位/合作个人/购房客户等进行意向接洽和商谈、采购、签约、

履约、结算、付款等业务中，员工或员工的亲朋好友、或员工的利益共同人发生

的以下不当行为: 

1、主动索取或意图主动索取或收受上述外部单位或个人的礼金、购物卡、

有价礼券、烟酒、免费装修、折价装修、车辆个人因私使用等，或存在非正常的

借款等经济往来等，或主动索取或意图主动索取礼品，或私下收受非正常往来的

礼品; 



 

2、要求或收受上述外部单位或个人为员工自己或员工的亲朋好友、或员工

的利益共同人的个人费用进行报销、付款等; 

3、要求上述外部单位或个人提供宴请、接待、娱乐、旅游(包括以考察、开

会等名义进行的旅游)等消费，或未以书面/邮件/微信/ 短信/电话等方式提前报

知自己的直接上级而收受上述外部单位或个人提供的宴请、接待、娱乐等消费; 

4、主动索取或意图主动索取或收受上述外部单位或个人的干股，或本人直

接投资参股，或以其他名义和形式间接参股;  

5、其他的不当行为； 

（二）在日常业务工作中，公司内部存在以下不当行为:  

1、向下属单位或部门主动索取或意图主动索取礼金、购物卡、有价礼券、

免费装修、折价装修等，或收受下属单位或部门提供的礼金、购物卡、有价礼券、

免费装修、折价装修等; 

 2、要求下属单位或部门提供超规格接待或提供非对外业务接洽活动的宴请、

娱乐，或收受下属单位或部门提供的超规格宴请、接待、娱乐; 

3、要求下属单位或部门赠送烟酒、茶叶、礼品、物品等; 

4、要求或收受下属单位或部门或个人为员工自己或员工的亲朋好友或员工

的利益共同人的个人费用进行报销、付款等; 

5、其他的不当行为;  

(三) 违反公司的采购制度或规定，在各项业务工作的采购中协助或默许供

应商围标、串标、陪标，或暗箱定向操作意向供应商中标，或应进行招投标或三

方比价的但违反制度规定、未经权限规定的决策人审批而直接指定由某家供应商



 

来承接业务，或明知推荐参与投标的单位不具备的必需的资质和类似业绩，上述

违规行为中尤其是导致中标价偏高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或该中标供应商在履约

过程中存在偷工减料等行为而给项目的质量、进度等造成不利影响等后果的; 

（四）在工程变更中与施工单位内外勾结而发生不实签证或无理由签证，或

故意通过设计变更调增施工单位合同价偏高的工程内容、调减施工单位合同价偏

低的工程内容等不当行为的; 

（五）兼职于其他企业，特别是与我公司有业务往来或有业务竞争的企业; 

（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以其他手段非法侵占公司财

产或财物，利用公司的资源、业务渠道、商业秘密、知识产权等从事为本人或他

人从事牟利活动; 

（七）利用公司的业务招待费、办公费、差旅费等费用假公济私，虚假、不

实或夸大报销;  

（八）授意、指使、强令员工从事违法乱纪和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活动; 

（九）有其他谋取私利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第三章 实施与监督 

第五条  集团各业务线分管领导、各中心(部门)负责人、各地方公司总经理

为实施本规定的主要责任人。各高级管理人员要以身作则，模范遵守本规定，同

时抓好本规定的贯彻实施。 

第六条  员工的廉洁从业情况，人力资源部门将作为对其考核、任免、升迁

的重要依据和内容。 



 

   第七条  公司鼓励员工及社会力量参与监督，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短信等

各类方式进行检举和揭发违规行为，对举报事实清楚、经核实无误的，将给予举

报人奖励，并为其身份和举报事项保守秘密。 

第八条  香港内审和集团风控部依据职责权限，对本规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 

第四章 对违反规定行为的处理 

第九条  对于有上述行贿等不当行为的供应商，一经查实确认，即列入仁恒

集团的黑名单，给仁恒集团造成损失的，将按照合同条款和/或相关法律法规予

以违约处罚和追责。 

第十条  对出现重大廉洁问题的单位和个人，取消集团年度内一切评优资格。 

第十一条  对违反规定的公司内部员工，责令退还其不正当的经济利益，并

视情节轻重情况给予警告、降职降薪、撤职、直至解除劳动合同;给公司造成经

济损失的，追究其经济赔偿责任直至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其责任;涉嫌违法犯罪的

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二条  在员工离职后发现其在职期内违规行为的，公司保留追诉的权利。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仁恒置地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 5 月 4 日 


